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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AE_89_E9_c80_449140.htm 第十五部分 如何学

习民法 在民法学习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民法在司法考试

中间是占有很重要的分量的，民法的内容也非常庞杂，学习

起来很多同学感到没有头绪。那么怎样使民法的学习有头绪

呢？民法的核心有四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讲的四大版块，第

一个版块是民事主体问题；第二大版块是民事行为问题；第

三大版块是民事权利问题；第四大版块是民事责任问题。 （

一）民事主体解决什么问题呢？它解决你这个行为人有没有

权利能力，有没有行为能力的问题。如果你这个行为人没有

权利能力，没有行为能力，那么你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就不存

在效力，它就是一个效力问题。对民事主体的掌握主要在自

然人这一章，因为法人超范围经营才会出现效力问题。 （二

）在民事行为的学习中间，大家主要掌握民事行为的四大效

力：有效，无效，效力未定，可撤销。当然还有生效的问题

，还有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家要重点掌握

，这是民事行为。民事行为中的表意行为，事实行为这个一

般来说不是考试重点。民事行为里面还有代理问题，代理也

是民事行为的方式。 （三）对于民事权利来讲，这里面既涉

及到物权又涉及到债权，还涉及到知识产权，继承权，人身

权。我们说民事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它是权利主体能够以自

己的行为设定权利，所以他设定权利的时候，就经历了物权

，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在物权这一章中间，大家学习

的时候要坚持物权法定原则。应当了解物权的效力，着就是



我们讲的排他效力，追及效力，优先效力和物上请求权。在

整个物权的学习中，以担保物权最为重要，因为担保物权在

我国法律《担保法》中有明确规定，特别是抵押权，质权和

留置权。这些关系极其复杂，大家在学习中要给以重视。用

益物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今年要以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村

土地承包法为重点。另外共有也是应当注意的地方，所有权

理论问题是为后面的分析问题作为一个钥匙而存在。 作为债

权问题方面，最多涉及到的是合同问题，要坚持几个重要的

观点：当事人约定优先原则；只要当事人间有约定的，只要

这个约定不损害国家利益，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

害他人，那么这个约定就是优先的，债权人具有相对性原则

；这是大家掌握债权与合同的钥匙，很多问题的分析都离不

开债权人相对性这一点；第三就是债权的平等性；这些问题

的掌握带有根本性。(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再知识产权的学习

中间，一定要注意法律规定的特有性问题，因为这一块在整

个考试中间所占分数不大。人身权所占比例也不大，但人身

权的考试往往与侵权行为结合在一起，所以应当明确侵害 权

，侵害名誉权，侵害姓名权，侵害隐私权这些具体的要求。

继承权以及有家庭婚姻的权利，这一块相对来说也不占很大

比例，但是去年我们国家出台新的婚姻法，那么在这一块它

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如婚姻里面无过错责任方的赔偿请求权

的问题，涉及到探视权的问题，涉及到受胁迫的婚姻的可撤

销问题，以及涉及到无效婚姻的问题，这都应当注意的问题

。 （四）民事责任问题，民法追究的客体都到责任问题，在

责任的复习过程中应当坚持责任应当由行为人承担，应当明

确什么情况下，它是单独责任，什么情况下，它是连带责任



，什么情况下，它是按份责任，这就是考试中间往往考的问

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